自治区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对到自治区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第二条　到自治区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在3年以上（含3年）的高校毕业生，其学费由自治区财政补偿。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下同）的，补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年限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高校毕业生是指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定向、委培以及在校学习期间已享受免除学费政策的学生除外。
第四条　本细则中所称基层单位是指：

（一）工作单位地处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不含企业），包括乡（镇）政府机关各部门、村级各行政部门和农村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教育、扶贫、民政、司法、公安、气象、水文、地震、草业、林业、畜牧业等基层第一线部门;
（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各级各类单位均视同基层单位。
第五条　凡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道德品质良好，学习成绩合格；
（三）毕业时自愿到自治区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在3年以上（含3年）。

第六条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招录的“其他省份高校毕业生”、“选调生”，且符合第五条（一）至（三）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均可申请自治区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第七条　专科（含高职）、本科、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分别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应学制计算。
第三章　管理

第八条 自治区对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获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格的高校毕业生采取分年度补偿代偿的办法，学生毕业后每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总额的1/3，3年补偿代偿完毕。

第九条 中央部属院校毕业生到我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学生本人向所就读高校申请，其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由中央财政承担。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非中央部属院校毕业生，学生本人向管辖所在工作单位的地（州、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其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由自治区本级财政承担。
第十条 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以下程序申请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一）高校毕业生本人在办理离校手续后，在次年的3月31日前向所就业的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递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申请表》（见附1）和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在校表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助学贷款还款确认书、就业协议、录用通知书、缴纳学费的发票原件等材料。
（二）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如果获得代偿资格，应先自行向银行还款，并提供还款确认书。
（三）各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上述材料，按本办法规定，审查毕业学生的申请资格，在次年的6月底之前，将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汇总表报送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30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确定的学生名单通知各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其他省份高校毕业生”“选调生”由各地（州、市）党委组织部门统一办理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手续，按本办法规定，审查毕业学生的申请资格，在次年的7月底之前，将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汇总表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报送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30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确定的学生名单反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
第十一条 符合代偿条件的毕业生必须在每年的7月20日之前向所属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递交《申请代偿学生在职在岗情况调查表》（见附2）。各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当年7月31日前将《学费代偿汇总表》（见附3）报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当年的8月31日前完成审核，并确认资助学生名单及代偿经费额度。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所需经费列入次年预算，并在次年的3月31日之前将上一年度的代偿资金打入毕业生本人银行卡。
第十二条  各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党委组织部门要为获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资格的高校毕业生建立完整准确的档案，定期加强与毕业生本人、就业单位人事部门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动态掌握毕业生就业情况，并将有关信息情况及时反馈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第十三条  对于未满3年服务年限，提前离开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按实际基层就业年限进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对于弄虚作假的地（州、市）和高校毕业生，一经查实，除收回国家补偿代偿资金外，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附表：1.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2.申请代偿学生在职在岗情况调查表
3.学费代偿汇总表
附表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申请表

                                           填表日期：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政治

面貌
	
	民族
	
	出生

年月
	
	照 片

	毕业学校
	
	所学

专业
	
	毕业

时间
	
	

	身份证号
	
	邮箱地址
	
	本人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手机
	

	家庭地址及邮编
	
	父母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手机
	

	就业单位名称、地址
	
	就业单位电话
	

	已签订的服务
年限
	
	申请代偿资
助金额（元）
	学费
	
	是否已于银行签订还款方式
	

	
	
	
	助学贷款
	
	
	

	毕业院系审查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财务部门审查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意见：
    经审核，同意办理自治区代偿本息或学费金额为人民币                      元。
经办人：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申请代偿学生在职在岗情况调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族别
	
	学历
	
	照片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就业时间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邮箱地址
	
	本人联系电话
	固 话
	

	
	
	
	
	
	手 机
	

	已签订的服务年限
	
	申请代偿资助金额（元）
	学费
	
	银行卡号
	
	是否已与银行签订还款方式
	

	
	
	
	助学贷款
	
	
	
	
	

	就业单位名称
	
	就业单位地址
	
	邮编
	
	就业单位电话
	

	从事或分管工作
	
	职务
	
	年终考核

结果
	

	就业单位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就业单位主管部门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3：

学费代偿汇总表

报送单位：    （加章公章）                                                          单位：元
	序号
	姓名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就业单位
	联系电话
	卡号
	学费总额
	本次代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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